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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PRI 

负责任投资原则（PRI）与其国际签署方网络合作，将六项负责任投资原则付诸实践。其目标是了解环

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对投资的影响，并支持签署方将这些问题纳入投资和所有权决策。PRI 的行

为符合其签署方、其运营所在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的长期利益，并最终符合整个环境和社会的利益。 

负责任投资的六项原则是一套自愿的、有抱负的投资原则，为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问题纳入投资实

践提供了一系列可能的行动。这些原则是由投资者为投资者制定的。通过实施这些原则，签署方可为发

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全球金融体系做出贡献。 

PRI 基于签署方的观点和循证政策研究，制定政策分析和建议。PRI 很荣幸此次就财政部关于《企业可持

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的意见征询做出回应。 

 

关于本次意见征询 

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的成立及其首批发布的两项准则（IFRS S1 和 IFRS S2）响应了全球对可

持续报告基准的需求。为满足这一需求并实现国家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财政部会同九个相关部委致

力于制定和推广与全球标准接轨、符合中国市场特点的综合性企业可持续报告标准。 

2024 年 5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了《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财政部计划制定统一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框

架，由《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组成。其目标是在 2027 年之前推出《基本准则》

和《气候相关准则》，随后在 2030 年推出详细的实施指南。《基本准则》的目标是在数据质量、核心

内容和相关披露要求方面与 IFRS S1 大体一致，以进一步支持各司法管辖区统一企业可持续信息报告。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 

Margarita Pirovska 

PRI 全球政策总监 

margarita.pirovska@unpri.org  

唐棣 

PRI 中国高级政策分析师 

di.tang@unpri.org   

  

http://kjs.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405/t20240527_3935674.htm
mailto:margarita.pirovska@unpri.org
mailto:di.tang@unpri.org


 

3 

主要建议 

PRI 欢迎《基本准则》的发布、与 IFRS S1 的接轨，以及财政部为推动在中国采用 ISSB 准则所做的努

力。此外，财政部在建立统一的企业可持续信息报告框架的计划，将为中国的可持续相关报告带来必要

的改进。  

PRI 签署方的反馈显示，缺乏可比的、对决策更有用的企业可持续数据1是影响其负责任投资实践的一大

障碍。计划建立统一的企业可持续信息报告框架是重要的一步——这将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其在投资决

策过程中所需（但目前缺乏的）的数据。  

 

投资者为何需要进一步与 ISSB 准则保持一致 

对决策有用的企业可持续信息报告是实施负责任投资的先决条件2。 目前，投资者在其投资组合中缺乏此

类信息，包括最基本的可持续相关数据。 这使他们更难以有效地分配资本，考虑与可持续相关的财务风

险和机遇，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ISSB 准则是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所需的、可比的、高质量的可持续信息的机会。 关键是，ISSB 准则以国

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会计准则结构和概念为基础，以金融稳定委员会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

（TCFD）建立的框架和其他完善的自愿性可持续发展报告倡议为基础，并已得到了国际证监会组织

（IOSCO）的认可3。  

通过引入与 ISSB 准则一致的可持续披露要求，国家和地区政策制定者及标准制定者可发挥重要作用。因

此，PRI 大力倡导世界各国政府采用 ISSB 两项 准则，并在最近发布了一份行动呼吁书，呼吁各司法管辖

区承诺采用 ISSB 准则。该呼吁是与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LSEG）、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

（SSE）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合作发布的，并得到了 120 家投资者、公司、证券交

易所和其他组织的支持。 

目前，已有 20 多个辖区采用或正在采取措施采用 ISSB 准则。尽可能使中国的报告要求与国际准则保持

一致，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所需的可比较的高质量信息，帮助他们考虑公司的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  

  

 

1 正如PRI的投资者数据需求框架所述，可持续信息必须可用、可访问、可验证、多维度可比、忠实呈现并与投资者相关，才能对决

策有用。 

2 例如，富时罗素（FTSE Russell）发现，在富时全球指数（FTSE All World index）的 4,000 家大中型公司中，只有 58% 披露了

范围 1 和范围 2 的碳排放量。资料来源：注意差距： 明确企业碳排放（2022 年）。 

3 国际证监会组织在其对 ISSB 准则的认可文件中建议其 130 个成员辖区考虑采用、应用或以其他方式借鉴这些标准的方法。 

https://www.unpri.org/driving-meaningful-data/joint-statement-from-lseg-pri-un-sse-and-wbcsd-on-issb-standards/12426.article
https://www.unpri.org/driving-meaningful-data/understanding-the-data-needs-of-responsible-investors-the-pris-investor-data-needs-framework/11431.article
https://www.ftserussell.com/research/mind-gaps-clarifying-corporate-carbon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7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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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准的补充——对影响和依赖性的报告 

所有投资者都需要公司可持续相关信息，以便对公司的风险和机遇进行评估，但投资者也越来越需要信

息来评估和解释公司的影响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阈值的一致性。虽然预计 ISSB 准则将有助于披露其

中一些信息，但不太可能为投资者提供他们所需的有关公司影响和依赖性的所有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 IFRS 基金会的 "积木式 "方法，我们欢迎财政部打算在采用 ISSB 准则的同时，最终

用报告要求作为补充，以获取有关公司可持续性影响的更多信息。 

 

主要建议: 

■ 争取尽快通过《基本准则》和气候相关披露准则，为投资者提供急需的可持续和气候相关的数

据。 

■ 在《基本准则》中纳入 IFRS S1 指引来源，帮助公司有效识别重大问题和相关披露，提高报告的

一致性。 

■ 在《基本准则》中纳入或引用 IFRS S1 应用指南，以确保公司正确一致地实施。 

■ 确保未来的影响报告要求以现有的可持续倡议为基础，如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和 

TNFD 框架，以确保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互操作性，并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 要求每年进行可持续报告，并将其作为通用财务报告的一部分，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相关

性。 

■ 明确计划中的统一企业可持续报告标准与适用于上市公司和发行人的现有报告标准（如三大交易

所的可持续报告指引等）以及其他环境或气候方面的报告要求之间的联系和互操作性。这将为报

告实体和作为信息使用者的投资者提供更清晰、更确定的信息。 

■ 如 IFRS S1 所做的，要求披露基于行业的指标，为投资者提供特定行业的重要风险和机遇的可比

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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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 过去对中国企业可持续相关信息披露的立场 

自 2018 年以来，PRI 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开展 ESG 披露工作，我们相信一个强制性和标准化的 ESG 报告

框架将为中国市场提供具有可比性和普遍对决策有用的 ESG 报告。上述建议与我们之前就中国内地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在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议题上发布的报告和文件基本一致： 

■ PRI 报告: 中国的 ESG 数据披露: 关键 ESG 指标建议 （2019 年 6 月） 

■ PRI 政策简报: ESG 披露政策：中国政策设计的重点 （2019 年 12 月） 

■ PRI 政策简报: 中国的 ESG 信息披露： 市场准备度和 PRI 投资者调查 （2020 年 9 月） 

■ PRI 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稿 ）》（征求意见稿 ）的回应

（2020 年 8 月） 

■ PRI 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 ）》的回应 （2021 年

3 月） 

■ PRI 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 （征求意见稿 ）》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征求意见稿 ）》的回应（2021 年 6 月） 

■ PRI 对生态环境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 ）》和《企业环境信息依

法披露格式准则（公开征求意见稿 ）》的回应 （2021 年 10 月） 

■ PRI 报告: 投资实现公正转型： 对中国制定公正转型披露框架的建议 （2022 年 8 月） 

■ PRI 对香港交易所关于加强 ESG 框架下气候相关披露的意见征询文件的回应 （2023 年 7 月） 

■ PRI 对中国三大证券交易所可持续报告的意见征询文件的回应 （2024 年 2 月） 

 

 

  

https://www.unpri.org/fiduciary-duty/esg-data-in-china-recommendations-for-primary-esg-indicators/4345.article
https://d8g8t13e9vf2o.cloudfront.net/Uploads/v/z/d/esgdisclosureinchinakeyconsiderationsonpolicydesignbriefingfinalcn_635510.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g/h/j/esgdisclosureinchinapriinvestorsurvey_chinesereviewed_156433.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o/q/v/csrcdisclosureconsultationpriresponsecn_59923.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o/q/v/csrcdisclosureconsultationpriresponsecn_59923.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d/j/w/pris_response_to_the_guidelines_on_investor_relations_management_of_listed_companies_cn_379884.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p/b/x/pricsrcperiodicreportingconsultationresponsecnupdated_934186.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p/b/x/pricsrcperiodicreportingconsultationresponsecnupdated_934186.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p/b/x/pricsrcperiodicreportingconsultationresponsecnupdated_934186.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r/f/x/primeeenterpriseenvironmentaldisclosureconsultationresponsecn_643205.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r/f/x/primeeenterpriseenvironmentaldisclosureconsultationresponsecn_643205.pdf
https://www.unpri.org/china-policy/investing-for-a-just-transition-proposals-for-a-just-transition-disclosure-framework-in-china/10310.article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b/f/q/priresponsetohkexconsultationpaperonenhancementof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undertheesgframework_768173.pdf
https://dwtyzx6upklss.cloudfront.net/Uploads/j/a/o/pri_response_to_china_sustainability_disclosure_guidelines_en_1813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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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建议 

争取尽快通过《基本准则》和气候相关披露准则 

PRI 建议： 

• PRI 非常欢迎《基本准则》与 IFRS S1 的高度一致。 

• 然而，我们建议财政部在发布可持续和气候披露准则时，考虑更快采用 IFRS S1 和 IFRS S2，原

因如下：  

o 投资者需要可比的、高质量的和及时的可持续和气候相关数据来做出投资决策。要从公

司获得这些数据，则需要监管机构采用 IFRS S1 和 IFRS S2。 

o ISSB 准则基于 TCFD 建议等成熟的可持续报告倡议，提高了市场采用的准备程度。 

o 许多司法管辖区已采用 ISSB 准则，包括巴西、欧盟和土耳其，还有更多的辖区正在采用

ISSB 标准。因此，有必要及时采用 ISSB 准则，以确保投资者数据的互操作性和可比

性。 

 

在《基本准则》中纳入 IFRS S1 “指引来源”  

PRI 建议： 

IFRS S1 包括公司在确定与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时应考虑的“指引来源”以及应报告的内容，并要求披

露公司如何使用这些指引来源（参见第 54-59 段）。 

我们建议将此纳入财政部的《基本准则》。这将促使公司考虑可能与投资者相关的风险、机遇和影响—

—以及有关信息——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实施重要性评估，满足投资者的数据需求，同时提高报告的一

致性。 

 

在《基本准则》中纳入或引用 IFRS S1 应用指南  

PRI 建议： 

《基本准则》没有包括 IFRS S1 附录 B 中的应用指南。应包括或至少被引用，因为它有助于确保公司正

确、一致地实施该准则，从而为投资者提供质量足够高的信息。 

 

明确《基本准则》中与影响相关的披露报告要求 

第二十条 除非其他具体准则另行要求，为满足主要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企业披露的可持续信息应当

包括下列四个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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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治理，即企业管理和监督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治理架构、控制措施和程序。 

二. 战略，即企业管理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规划、策略和方法。 

三. 风险和机遇管理，即企业用于识别、评估、排序和监控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流程。 

四. 指标和目标，即企业衡量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管理 

五. 业绩的指标，以及企业已设定的目标和国家法律法规、战略 

六. 规划要求企业实现的目标及其进展。 

第二十六条 为满足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除按照本准则相关规定外，企业还应当按照具体准则和应用

指南的规定，披露本准则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五条未涵盖的重要的可持续影响信息。 

企业披露的可持续影响信息不应掩盖或者模糊其披露的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信息。 

 

PRI 建议： 

• PRI 欢迎《基本准则》的四个核心要素与 ISSB 准则的四个支柱保持一致。 

• PRI 还欢迎《基本准则》采用 ISSB 的重要性定义，并要求报告重要可持续风险、机遇和影响。

这种方法既可实现互操作性，又可提供满足投资者广泛数据需求的报告。 

• 第 20 条适用于实体应披露的所有可持续信息。根据第 11 条，《基本准则》定义了两类重要可

持续信息：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信息；可持续影响信息。根据《起草说明》，四个核心要素框架仅

适用于有关重要的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信息。我们建议《基本准则》在第 20 条和第 26 条中对此

加以明确，为企业和信息使用者提供更清晰的指导和说明，避免不必要的混淆。 

• 对于第 26 条中与影响信息相关的披露要求，我们建议财政部考虑以《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

则》（该准则本身以 GRI 标准为基础）和其他自愿性标准（如 TNFD 框架）为基础制定要求，

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采用类似四大支柱结构方面。这将有助于确保与其他辖区的互操作性，并

为投资者提供所需的影响相关信息。 

 

将可持续报告纳入通用财务报告的一部分 

第三十二条 企业应当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要求披露的可持续信息作为独立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可持续

发展报告应当采用清晰的结构和语言，可以与财务报表同时对外披露，也可以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在规

定日期之前单独披露。企业应当在其官方网站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本准则所要求的信息可以通过交叉索引的方式从企业发布的其他报告（如相关财务报表）中获取。如果

本准则要求的信息是通过交叉索引方式纳入的，则企业应当披露该信息所来源的报告。 

PRI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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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IFRS S1 所要求的，我们建议财政部要求将可持续信息披露纳入通用财务报告中。此外，投资者将受

益于所有公司的年度可持续报告——这也是 IFRS S1 的要求。这些变化将提高报告的及时性，并使投资

者能够在考虑财务报表的同时考虑相关可持续信息。 

 

要求披露以行业为基础的指标 

PRI 建议： 

与 ISSB 准则不同，《基本准则》不要求披露特定行业信息。虽然行业中性指标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基线，

但基于行业的指标也是可持续信息报告的额外重要元素，使特定行业的重要风险的可比信息得以披露。

IFRS S1 和 S2 中与关于行业指标的规定使各实体能够应用自身的重要性评估，以识别相关且最适合代表

其风险敞口和管理的指标。因此，PRI 建议将 ISSB 关于考虑特定行业指标的规定纳入《基本准则》。 

 

 

PRI 在促进全球不同市场的可持续金融和负责任投资公共政策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可随时对财政部及中国

相关监管部门的工作提供进一步支持，为改善中国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提出更多意见建议。 

如您有问题或建议，请联系 policy@unpri.org.  

更多信息：www.unp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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